
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2001 年第 9号 

现公布《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交通部部长 黄镇东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石广生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一条 为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对外开放和健康发展，规范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的审批管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企业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投资道路运输业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道路运输业包括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搬运装卸、道路货物仓储和其他

与道路运输相关的辅助性服务及车辆维修。 

 

第三条 允许外商采用以下形式投资经营道路运输业： 

（一）采用中外合资形式投资经营道路旅客运输； 

（二）采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形式投资经营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搬运装卸、道路货物仓储和其

他与道路运输相关的辅助性服务及车辆维修； 

（三）采用独资形式投资经营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搬运装卸、道路货物仓储和其他与道路运输相

关的辅助性服务及车辆维修。 

本条第（三）项所列道路运输业务对外开放时间由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另行

公布。 

 

第四条 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的立项及相关事项应当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外商投资设立道路运输企业的合同和章程应当经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条 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应当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道路运输发展政策和企业资质条

件，并符合拟设立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所在地的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道路运输业发展规划的要求。 

投资各方应当以自有资产投资并具有良好的信誉。 

 

第六条 外商投资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业务，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主要投资者中至少一方必须是在中国境内从事 5 年以上道路旅客运输业务的企业； 

（二）外资股份比例不得多于 49%； 

（三）企业注册资本的 50%用于客运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 

（四）投放的车辆应当是中级及以上的客车。 

 

第七条 设立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应当向拟设企业所在地的市（设区的市，下同）级交通主管部

门提出立项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内容包括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规模、期限等； 

（二）项目建议书； 

（三）投资者的法律证明文件； 

（四）投资者资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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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者以土地使用权、设施和设备等投资的，应提供有效的资产评估证明； 

（六）审批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拟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除应当提交上述材料以外，还应当提交合作意向书。 

提交的外文资料须同时附中文翻译件。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扩大经营范围从事道路运输业，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扩大经营范围或者扩大

经营规模超出原核定标准的，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拟合并、分立、迁移和变更投资主体、注册资本、投

资股比，应由该企业向其所在地的市级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四）外商投资企业立项批件复印件； 

（五）资信证明。 

 

第九条 交通主管部门按下列程序对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和变更申请进行审核和审批： 

（一）市级交通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依据本规定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

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报省级交通主管部门； 

（二）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自收到上报材料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依据本规定提出审核意见，并将审

核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审批； 

（三）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自收到前项材料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

的，颁发立项批件或者变更批件；不符合规定的，退回申请，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申请人收到批件后，应当在３０日内持批件和以下材料向省级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申请颁

发或者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一）申请书；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合同、章程（外商独资道路运输企业只需提供章程）； 

（四）董事会成员及主要管理人员名单及简历；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六）投资者所在国或地区的法律证明文件及资信证明文件； 

（七）审批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省级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对上述材料初审后，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对外贸易

经济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部门。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在４５日

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符合规定的，颁发或者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不符合规定的，退回申

请，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申请人在收到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当在３０日内持立项批件和批准证书向拟设立

企业所在地省级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领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后，方可按核定的经营

范围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申请人收到变更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当在３０日内持变更批件、变更的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其他相关的申请材料向省级交通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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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申请人在办理完有关手续后，应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及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影印件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取得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批件后１８个月内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的，立项批件自

行失效。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的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１２年。但投资额中有５０％以上的资金用

于客货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营期限可为２０年。 

经营业务符合道路运输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并且经营资质（质量信誉）考核合格的外商投资道路运

输企业，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申请延长经营期限，每次延长的经营期限不超过２０年。 

 

第十七条 申请延长经营期限的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应当在经营期满６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的省

级交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上报企业经营资质（质量信誉）考核记录等有关材料，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

审核后，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商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后批复。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企业停业、歇业或终止，应当及时到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对外贸易经

济主管部门或其授权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九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投资者以及海外华侨在中国内地投资道路运

输业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交通部 199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外商投资道路运

输业立项审批暂行规定》（交运发[1993]1178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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